津文旅党〔2025〕3号
关于焦鹏飞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
经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2025年第1次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焦鹏飞同志任天津京剧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杨旸、张巍同志任天津市艺术研究所（天津市剧本创作中心、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副所长（副主任）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宇同志任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林琳同志任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孟凡津同志任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翟琳同志任天津市华夏未来少儿艺术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郭妍同志任天津市广播影视监测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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